
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 89 巷 33 號 

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計畫案 

會議紀錄 

時間 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3日，上午 10點 30分 

開會人員 詳簽到簿 

1. 本案申請地址位於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 89巷 33號，地上四層，地下一層，共四

戶建築物，領有 66始字第 820號使用執照。   

2. 本案申請四層公寓增設昇降設備(電梯)補助。 

3. 建築物現況:地上一層有加蓋違建，二~四層有加鐵窗違建，屋頂有加蓋違建，補

助金或從 45%酌減。 

4. 本案欲申請電梯特快車方案，地上一~四層所有權人無異議通過。 

5. 因樓梯半層樓辦連接外牆，故電梯會再辦層空間停等，所以本案擬於 2.5層、3.5

層、4.5層設置停等空間，再下半層通達各層。屋頂加蓋部分不得設置開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